
 

 

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61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贸易”）、西南化工

（眉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公司”）、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晨光自贡氟材料”），上述公司均为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或“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层级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中昊贸易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南院”）为眉山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3,980 万元；公司为晨

光自贡氟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6,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昊晨光

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晨光”）为晨光自贡氟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115,000 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中昊贸易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700 万

元、西南院为眉山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中昊晨光为

晨光自贡氟材料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昊贸易业务发展，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为中昊贸易提供总额为

4,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昊贸易业务发展，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西直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为中昊贸易提供总额为 4,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为支持西南院全资子公司眉山公司清洁能源催化材料产业化基地项目建

设，西南院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西南院为眉

山公司提供总额为 23,98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为支持中昊晨光全资子公司晨光自贡氟材料 2.6 万吨/年高性能有机氟材

料项目的建设，昊华科技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由昊华科技为晨光自贡氟材料提供总额为 22,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5．为支持中昊晨光全资子公司晨光自贡氟材料 2.6 万吨/年高性能有机氟材

料项目的建设，中昊晨光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由中昊晨光为晨光自贡氟材料提供总额为 11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为支持中昊晨光全资子公司晨光自贡氟材料 2.6 万吨/年高性能有机氟材

料项目的建设，昊华科技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由昊华科技为晨光自贡氟材料提供总额为 24,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通讯）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讯）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讯）均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披露的《昊华科技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讯）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8）和《昊

华科技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4）。 

3．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

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投资的资金需求，并综合考虑公

司各层级子公司总体融资及其他经营活动担保需求情况，股东大会同意为各层级

子公司（包括已设及新设）提供总额不超过 42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根据融资品种和具体项目确定，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层级子公司（包括已

设及新设）实际情况，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各层级子公司（包括已设及新设）之

间进行调剂。同时，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理

层在 42 亿元额度内决定和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有关文件。授

权期限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昊华科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2-029）和 2022 年 5 月 12 日披露的《昊华科技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担保近期发生频次较高，且均在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内发生，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对外担保情况，公司汇总披露实

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A座901室 



 

 

3．法定代表人：黄永堂 

4．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5．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医药原料、化学矿产品、化工装

备、机械设备、建筑材料、轻工产品、纺织品、林产品、农用化工产品的销售、

仓储；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仪器

仪表；化工原料的生产；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不含中介）；不带有

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 

6．中昊贸易为昊华科技全资子公司。 

7．中昊贸易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昊贸易经审计的合

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15,493.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21.7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9921.7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5,571.42 万

元。 

 

（二）西南化工（眉山）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农林路13号 

3．法定代表人：郑珩 

4．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

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

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

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会议及展览服务；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危险废物经营；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制造；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

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6．眉山公司为昊华科技全资子公司西南院的全资子公司。 

7．眉山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眉山公司经审计的合

并范围内资产总额为 5,433.1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9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1.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 5,411.13 万元。 

 

（三）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兴元路西段1号 

3．法定代表人：李嘉 

4．注册资本：人民币8亿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

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晨光自贡氟材料为昊华科技全资子公司中昊晨光的全资子公司。 

7．晨光自贡氟材料经营状况良好。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711万

元，负债总额11.6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67万元），



 

 

净资产6,70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时间：2022 年 6 月 11 日 

2．协议双方： 

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乙方（保证人）：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范围： 

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

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赁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

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

日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

期之次日起三年。 

 

（二）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 

2．协议双方： 

甲方（保证人）：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 

3．保证范围：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

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

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保证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日起,至被担保的债

权全部清偿完毕，若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乙方有权直

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相应的债务。 

5．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

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



 

 

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

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

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三）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时间：2022 年 10 月 12 日 

2．协议双方： 

甲方（保证人）：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保证范围：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所有主债务人的应付

费用。 

4．保证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主合同债务人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履行还

款义务时，乙方有权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5．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前款所述“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

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 

 

（四）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时间：2022 年 9 月 27 日 

2．协议双方： 

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顺支行 

乙方（保证人）：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范围： 

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

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赁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

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

日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

期之次日起三年。 

 

（五）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时间：2022 年 10 月 13 日 

2．协议双方： 

甲方（保证人）：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保证范围：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所有主债务人的应付

费用。 

4．保证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主合同债务人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履行还

款义务时，乙方有权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5．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前款所述“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

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

提前到期之日。 

 

（六）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时间：2022 年 10 月 20 日 

2．协议双方： 

甲方（保证人）：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

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4．保证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甲方同

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应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乙方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乙方宣布的债务提前

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和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其业务持续、

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

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本次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各层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经营

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讯）审议通过《关

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投资的资金需求，并

综合考虑公司各层级子公司总体融资及其他经营活动担保需求情况，董事会同意

公司为各层级子公司（包括已设及新设）提供总额不超过 42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资品种和具体项目确定，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层

级子公司（包括已设及新设）实际情况，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各层级子公司（包

括已设及新设）之间进行调剂。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昊华科技及所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43,38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5.28%；昊华科技对所属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04,4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97%。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报备文件： 

1. 昊华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讯）决议 

2. 昊华科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讯）决议 

3.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通讯）决议 

4.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 担保合同 


